
高屏照服LINE@專屬客服 
ID:@ubm1432d  

保證責任高雄市高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

辦理「108 年度失智症照顧服務員課程訓練」招生簡章 

長照服務人員繼績教育積分認證 

一、指導單位：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
二、主辦單位：保證責任高雄市高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
三、參訓對象： 

1.居家照顧服務員。   

2.長照相關服務體系人員。 

(包含社會工作人員、居家服務督導員或長照 2.0 體系各類工作人員)。 

四、參加人數：限額 150 人，額滿為止。(未達 70 人，恕無法開班) 
※提醒您！已全額繳費完成才算報名成功 

五、訓練日期：11/3(日)、11/9(六)、11/10(日)，共計三天 20 小時 
六、訓練地點：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5樓大禮堂(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 號) 

七、課程費用： 

(1)每人費用1,500 元〈含二日便當、茶水、講義費、認證積分、結訓證書、郵寄證書郵資〉 

(2)團報優惠：單位團體報名15人(含)以上者享優惠，每人1400元。 

(3)本單位照顧服務員班結訓學員及術科檢定加強班學員享優惠，每人1400元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 

(1)LINE @報名：請先掃描右上角行動條碼，加入後傳張貼圖，以利單位與您連繫

後續報名事宜。(提醒您～匯款後請拍匯款憑證上傳並寫上姓名，以利對帳。) 

中國信託銀行新興分行 保證責任高雄市高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196540183964 
郵局 邱雅玲 00715030482276

(2)現場報名繳費：請備二吋照片2張、照顧服務員證書或單一級證照(正面影本)一份。

(報名專線：07-2011699 地址：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17號5樓之5) 

九、結業資格： 

(1)本次課程時數共20小時，不得缺課或請假。外出、遲到、早退逾15分鐘以上，

該門課視同缺/曠課。 

(2)凡全程參加課程及後測成績達80分以上，經高雄市政府核備後發給結業證書。 

(3)全程參與者協助申請長照人員繼續教育認證積分。(需有長照小卡，才有認證積分) 

十、其他事項及退費辦法： 

    (1)退費規定：依據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規定：職業訓練機構辦

理訓練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得向學員收取必要費用，並應掣給正式收據。 

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，本社應依其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

成；開訓當日或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者，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；受訓

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者，不退費。。 

(2)課程若有變動以line@官方客服公告或以簡訊通知。 

(3)匯款報名者，課程費用收據一律於上課當天統一發給。 

(4)為響應環保，學員請自行攜帶筆、環保餐具、環保杯、外套。 


